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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9 年市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

市财政局局长 杨 超

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受市人民政府委托，向本次会议报告 2019 年市本级决算草

案，请予审查。

一、2019年市本级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19 年，市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1208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92.01%，加

上上级补助收入 579293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107177万元，下

级上解收入及调入资金 1620 万元，上年结余 41259 万元，动

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00 万元，收入总计 837557 万元。市本

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510865万元，为年度变动预算的 96.67%，

加上补助下级支出 228664 万元，债务转贷支出 49477 万元，

债务还本支出 26787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8 万元，

上解上级支出 3806 万元，支出总计 819947 万元。收支相抵，

年终结余 17610 万元，全部为专项结转。

2019年，中央、自治区共补助我市各类转移支付资金57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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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及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 253379万元，

专项转移支付收入 325914 万元。

2019 年初，市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余额 9978 万元，当年

调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7000 万元，主要用于弥补短收、债务付

息支出等，当年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348万元，年末余额 3326

万元。

2019 年初，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470172万元。当年市

本级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61300 万元（一般债券 32200 万元，专

项债券 3600 万元，再融资债券 25500 万元），偿还地方政府债

务 27356 万元，年末市本级地方政府债务余额 504116 万元。

（二）市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经市第十四

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查批准：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

入预算由年初预算 22600 万元调整为 4700 万元，政府性基金

支出预算由 22836万元调整为 18117万元。2019 年，市本级政

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5189万元，为调整预算的 110.4%，加上自

治区转移支付收入 8904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 9600 万元，

上年结余 10803 万元，收入总计 34496 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

16717 万元，为年度变动预算的 92.27%，加上补助辖区支出

9285 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支出 6000 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

569 万元，支出总计 32571 万元。收支相抵，年终结余 1925 万

元。

（三）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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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收入 798 万元，为年初预算的 159.6%，全

部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统筹用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四）市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2019 年，市

级保险基金收入 163950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87.45%，加上上

级补助收入、财政补贴收入、转移收入等共计 196771 万元，

收入总计 360721万元。市本级社会保险待遇支出 372161万元，

加上转移支出、其他支出等共计 38686万元，支出总计 410847

万元。收支相抵，加上年结余 125242 万元，年末滚存结余 75116

万元，主要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结余，

全部结转下年使用。

2019 年，预算执行总体保持平稳，但是财政工作中仍面临

收入质量不高、收支平衡压力大、债务化解难度大、部门支出

进度慢等一些困难和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我们将高度重视，

认真研究解决，更好地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为促进全市经济社

会事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财力保障。

二、认真落实人大决议，预算执行总体平稳

（一）落实减税降费，助力实体经济发展。不折不扣落实

中央、自治区减税降费工作部署，通过电视、报刊、网站、微

信等媒介向社会广泛宣传减税降费政策，集中举办减税降费政

策培训班，对纳税人、缴费人进行精准辅导，确保减税降费政

策应知尽知、应享尽享，切实增强企业和群众的获得感。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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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市落实减税降费共计 140988万元，其中：减税 101699

万元（涉及地方级税收 36097 万元，其中涉及市本级 14528万

元、大武口区 3353 万元、惠农区 3017 万元、平罗县 15199万

元），惠及纳税人 31122 户次；降费 39289 万元，惠及全市参

保单位 2973 户。

（二）加强收入征管，提高财政保障能力。充分调动各执

收部门的积极性，全力组织收入。通过强化税收分析、加大欠

税清理、加强协调联动等措施，全年清缴欠税 24089 万元，涉

及欠税企业 1131 户，有效缩减了税收短收缺口。2019 年，市

本级税收收入完成 72433万元，税收占比 71.57%，较去年提高

了 5.01 个百分点，收入质量进一步提升。实施“一库、一册、

一表”工作机制，推动财政项目库建设，全市共争取各类资金

806405 万元，增长 15.2%，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

财力保障。

（三）优化支出结构，切实兜牢民生底线。严格控制一般

性支出，统筹财力保障民生及市委、市政府重大决策、重点领

域项目的资金落实。筹措资金 23167 万元，用于老旧小区改造

、保障性安居工程、城市特色建设等 6 个民生项目；筹措资

金10555 万元，用于推进公交改革；筹措资金 17426 万元，保

障公益性岗位及灵活就业人员社保补贴足额及时发放，为 244 

家符合条件的企业发放稳岗补贴，支持全市稳就业工作；筹措

资金 8478 万元，用于救助和帮扶困难人群；筹措资金 745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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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大统筹力度，支持转型发展高质量发展。安排资

金 122975 万元，用于道路交通、保障性安居工程、商业街区

提档升级改造等项目；安排资金 19650 万元，用于生物、新能

源、智能制造、新材料等领域科技创新；筹措资金 7915 万元，

用于支持外经贸发展、服务业贷款贴息等商贸流通服务业；筹

措资金 2603 万元，用于企业融资债券贴息；统筹资金 24609

万元，用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特

色田园小镇、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等；筹措资金 14151 万元，

安排用于全市 17 个精准扶贫项目；统筹资金 176115 万元，用

于贺兰山综合整治、生态环保、大气、水、土壤等生态环境的

监测、治理和保护。全力推进“山水林田湖草”试点各项工作，

2019 年度共谋划项目 77 个，实施项目 75 个，累计完成投资

207000 万元

用于推进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筹措资金 5130 万元，用于推进

全市“互联网+教育”建设。2019 年，市本级民生支出占比 75%，

其中：用于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城乡社区、农林水、

交通运输等领域的支出，较 2018 年分别增加 3139 万元、3560 

万元、1043 万元、585 万元、28407 万元、1135万元、6131 万

元。

。

（五）强化绩效管理，提升资金使用效益。2019年，按照

预算绩效目标与部门预算编制同步申报、同步审核、同步批复，

对 20 个部门开展预算绩效管理综合评价，其中：评价结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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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下一步，我们将紧紧围绕市

委的战略部署，诚恳接受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落实

本次会议的审查意见，更好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全市经济

社会事业平稳健康发展

“优”的单位 11 个，占比 55%；评价结果为“良”的单位 9 

个，占比 45%。选择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

公交国有化改革、大武口区被征地农民养老保险基金、2018 年

资源枯竭城市转移支付等 7个重点项目 71866万元资金开展绩

效评价工作。同时，将绩效评价结果通过媒介进行公开，督促

单位及时整改，并将绩效评价结果与部门预算编制相挂钩，激

励部门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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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总决算公开名词解释

1.政府预算体系。具体包括四大预算，即：一般公共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这

四大预算组成完整的政府预算体系，全面反映政府收支总量、

结构和管理活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2.一般公共预算。是指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

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

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

3.政府性基金预算。是指国家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

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

彩票等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

支预算。其收入归属政府，不归属任何部门。

4.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国家以所有者身份依法取得国有

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发生的各项收支预算。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

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5.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管理法

律法规建立，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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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

算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项目分别编制，包括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失业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生

育保险基金等内容。

6.财政总收入。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原公共财政预算收

入）与上划中央、自治区收入之和，反映本地区当年组织的财

政收入总规模。

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原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是按照财

政部规定的统一科目和口径统计的收入，包括地方固定收入以

及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中地方所得部分。地方各级财政总收入

减去上划中央、自治区收入即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8.税收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凭借公共权力，按

照法律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向经济单位和个人强制地、无偿地

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固定性三大

特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具有组织财政收入、调节

经济和调节收入分配的基本职能。

9.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

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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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

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的财政性资金，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

要组成部分。

10.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

据法律、国家行政法规和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的规定，

为支持某项事业发展，按照国家规定程序批准，向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收取或者以出让土地、发行彩票等其他方式筹集具

有专项用途的资金所产生的收入。包括各种基金、资金、附加

和专项收费收入。

11..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原公共财政预算支出）。也即通

俗所称财政支出，指政府对上级转移性收入、本级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等有计划的分配和使用而形成的支出。

12 政府性基金支出。是指政府用筹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安

排的支出。

13.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收入。因社会保险关系从异地转入

本辖区而产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4.社会保险基金转移支出。因社会保险关系从本辖区转

出而产生的社会保险基金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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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地方政府债券。从 2009 年起，为支持扩大内需，增加

政府投资，财政部每年代理地方政府发行一定数额的政府债

券。这是政府为实现公共财政职能、平衡财政收支、按照有借

有还的信用原则筹集财政资金的一种方式。自 2015 年起，财

政部通过转贷地方政府债券置换地方存量债务本金，地方财政

此后主要负担债务利息支出。

16.财政体制。是处理上下级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

包括政府间支出责任划分、收入划分和财政转移支付等基本要

素。

17.转移支付。是指上级政府按照有关法律、财政体制和

政策规定，给予下级政府的补助资金。财政转移支付包括为均

衡地区间基本财力由下级政府统筹安排使用而设立的一般性

转移支付以及用于办理特定事项设立的专项转移支付。财政转

移支付以推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应以一

般性转移支付为主，专项转移支付应建立健全定期评估和退出

机制。

18.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为更加科学合理地编制预算，保

持预算的稳定性，各级一般公共预算可以设立预算稳定调节基

金。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专门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收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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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安排使用纳入预算管理，接受人大的监督。预算稳定调节

基金主要通过一般公共预算超收收入、结余收入以及盘活存量

资金补充。

19.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是指财政部门代表政府设置国库

单一账户体系，所有的财政性资金均纳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收

缴、支付、管理的制度。

20.政府采购制度。是指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体

组织，使用财政性资金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的或

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行为。

21. “三公”经费。指公务接待费、因公出国（境）费用、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22.预算绩效管理。预算绩效是指预算资金所达到的产出

和结果。预算绩效管理是指根据绩效理念，由制定明确的公共

支出绩效目标，建立规范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对绩效目标的

实现程度进行评价，并把评价结果与预算编制紧密结合起来等

环节组成的不断循环的综合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包括绩效目标

管理、绩效运行跟踪监控管理、绩效评价实施管理、绩效评价

结果反馈和应用管理四个方面。预算绩效管理是政府绩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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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以支出结果为导向的预算管理模式，

相比传统管理模式下重视工作完成数量，它更加强调预算支出

的责任和效率，强调预算支出绩效目标与所配备资源、资金的

配比性，提倡花尽量少的资金、办尽量多的有效的实事，向社

会公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使政府行为更

加务实、高效。


